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湯英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17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係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大榮中學附設安親

班」（下稱大榮中學安親班）外聘之數學老師，吳Ｏ澤（民

國000年00月生）則係該安親班之學生。甲○○依其智識及

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雖預見兒童盤坐在有一定高度之

桌子邊緣，且四周無其他防掉落或保護裝置，如突然遭人徒

手推手臂或肩膀，極有可能會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跌落地

面，並進而受傷。惟甲○○竟仍基於縱使兒童可能因其上開

行為而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於111年11月2日

14時58分許，因認吳Ｏ澤坐於教室桌上係不當行為，為使吳

Ｏ澤因驚嚇而自行從桌上下來，在吳Ｏ澤未有防備之情況

下，徒手推吳Ｏ澤左肩，吳Ｏ澤因重心不穩而往後掉落，並

致右側腕部挫傷合併橈骨頸非移位閉鎖性骨折。嗣經大榮中

學安親班班級導師告知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已將吳Ｏ澤帶往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治療，並經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提出告訴

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Ｏ駿之法定代理人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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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甲

○○於本院審理時均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

並同意為證據使用(院卷第27頁、第131頁至第135頁)，茲審

酌該等審判外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

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

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院卷第137

頁)，核與證人即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校長張簡助立、

證人即大榮中學附設大榮幼兒園行政人員高雪華、證人即被

害人吳Ｏ澤之安親班班級導師蘇文玲、證人即被害人同班同

學謝Ｏ姍（000年0月生）於警詢；證人即被害人、證人即被

害人父親吳Ｏ駿及證人即被害人母親張Ｏ媛於警詢及本院審

理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高雄市聯合醫院111年11月8日

高市衛醫字第0102020011號診斷證明書暨高市衛醫字第3001

號驗傷診斷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大隊、隊）處

理少年偏差行為、曝險、觸法或學生案件通報單、高雄市政

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2月7日高市家防

兒密字第11370291700號函暨個案輔導報告在卷可佐，復經

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檔案無訛。

(二)按所謂間接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以故意論」，係指行為人對犯罪事實發生可以預見，而結果

之出現亦為其所容認，與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

之不僅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不同。間接故意為行為人對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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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及結果可想像的到，並默許（或稱容認）事實之發生及

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略低於直接故意；直接

故意則為行為人對整體過程及結果均明知，且有意識的希望

事實之發生及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極強。

查，被告於本案審理時，描述案發當時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

時，供稱：「被害人當時盤腿坐在桌上，坐在我的右手

邊．．．我坐在謝Ｏ姍正對面(被告與謝Ｏ姍之間隔著桌

子)．．．被害人斜對著謝Ｏ姍，被害人是坐在桌子邊角

上．．．桌子大概60公分高．．．我用手背往外揮向被害人

左手肩膀處」（院卷第67頁、第136頁）。而被告為具有一

般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應預見其突然以徒手方式推盤坐在桌

面邊緣之被害人左肩，被害人極可能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往

後倒，進而受傷，被告仍為本案行為，並容認結果發生，具

間接故意，甚為明顯。從而，被告上開自白，有前揭證據可

佐，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

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

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

罪，並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係為管教

被害人，導正其坐於桌上之不當行為，動機雖屬良善，然手

法係以在被害人毫無準備之情況下，徒手推被害人左肩，從

而致被害人受有本案傷害，所為仍屬不該。又被告迄未與本

案被害人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本案法

益受侵害之結果仍未獲填補；兼衡被告並無前科素行，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及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139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

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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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林敏惠、陳麒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洪碩垣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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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湯英明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1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係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大榮中學附設安親班」（下稱大榮中學安親班）外聘之數學老師，吳Ｏ澤（民國000年00月生）則係該安親班之學生。甲○○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雖預見兒童盤坐在有一定高度之桌子邊緣，且四周無其他防掉落或保護裝置，如突然遭人徒手推手臂或肩膀，極有可能會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跌落地面，並進而受傷。惟甲○○竟仍基於縱使兒童可能因其上開行為而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於111年11月2日14時58分許，因認吳Ｏ澤坐於教室桌上係不當行為，為使吳Ｏ澤因驚嚇而自行從桌上下來，在吳Ｏ澤未有防備之情況下，徒手推吳Ｏ澤左肩，吳Ｏ澤因重心不穩而往後掉落，並致右側腕部挫傷合併橈骨頸非移位閉鎖性骨折。嗣經大榮中學安親班班級導師告知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已將吳Ｏ澤帶往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治療，並經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提出告訴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Ｏ駿之法定代理人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均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院卷第27頁、第131頁至第135頁)，茲審酌該等審判外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院卷第137頁)，核與證人即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校長張簡助立、證人即大榮中學附設大榮幼兒園行政人員高雪華、證人即被害人吳Ｏ澤之安親班班級導師蘇文玲、證人即被害人同班同學謝Ｏ姍（000年0月生）於警詢；證人即被害人、證人即被害人父親吳Ｏ駿及證人即被害人母親張Ｏ媛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高雄市聯合醫院111年11月8日高市衛醫字第0102020011號診斷證明書暨高市衛醫字第3001號驗傷診斷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大隊、隊）處理少年偏差行為、曝險、觸法或學生案件通報單、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2月7日高市家防兒密字第11370291700號函暨個案輔導報告在卷可佐，復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檔案無訛。
(二)按所謂間接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係指行為人對犯罪事實發生可以預見，而結果之出現亦為其所容認，與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之不僅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不同。間接故意為行為人對整體過程及結果可想像的到，並默許（或稱容認）事實之發生及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略低於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則為行為人對整體過程及結果均明知，且有意識的希望事實之發生及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極強。查，被告於本案審理時，描述案發當時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時，供稱：「被害人當時盤腿坐在桌上，坐在我的右手邊．．．我坐在謝Ｏ姍正對面(被告與謝Ｏ姍之間隔著桌子)．．．被害人斜對著謝Ｏ姍，被害人是坐在桌子邊角上．．．桌子大概60公分高．．．我用手背往外揮向被害人左手肩膀處」（院卷第67頁、第136頁）。而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應預見其突然以徒手方式推盤坐在桌面邊緣之被害人左肩，被害人極可能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往後倒，進而受傷，被告仍為本案行為，並容認結果發生，具間接故意，甚為明顯。從而，被告上開自白，有前揭證據可佐，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並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係為管教被害人，導正其坐於桌上之不當行為，動機雖屬良善，然手法係以在被害人毫無準備之情況下，徒手推被害人左肩，從而致被害人受有本案傷害，所為仍屬不該。又被告迄未與本案被害人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本案法益受侵害之結果仍未獲填補；兼衡被告並無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13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林敏惠、陳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洪碩垣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湯英明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17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係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大榮中學附設安親班」（
    下稱大榮中學安親班）外聘之數學老師，吳Ｏ澤（民國000年
    00月生）則係該安親班之學生。甲○○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
    活之通常經驗，雖預見兒童盤坐在有一定高度之桌子邊緣，
    且四周無其他防掉落或保護裝置，如突然遭人徒手推手臂或
    肩膀，極有可能會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跌落地面，並進而受
    傷。惟甲○○竟仍基於縱使兒童可能因其上開行為而受傷，亦
    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於111年11月2日14時58分許，因
    認吳Ｏ澤坐於教室桌上係不當行為，為使吳Ｏ澤因驚嚇而自行
    從桌上下來，在吳Ｏ澤未有防備之情況下，徒手推吳Ｏ澤左肩
    ，吳Ｏ澤因重心不穩而往後掉落，並致右側腕部挫傷合併橈
    骨頸非移位閉鎖性骨折。嗣經大榮中學安親班班級導師告知
    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已將吳Ｏ澤帶往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治療，
    並經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提出告訴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Ｏ駿之法定代理人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
    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甲
    ○○於本院審理時均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
    同意為證據使用(院卷第27頁、第131頁至第135頁)，茲審酌
    該等審判外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
    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
    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院卷第137
    頁)，核與證人即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校長張簡助立、
    證人即大榮中學附設大榮幼兒園行政人員高雪華、證人即被
    害人吳Ｏ澤之安親班班級導師蘇文玲、證人即被害人同班同
    學謝Ｏ姍（000年0月生）於警詢；證人即被害人、證人即被
    害人父親吳Ｏ駿及證人即被害人母親張Ｏ媛於警詢及本院審理
    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高雄市聯合醫院111年11月8日高
    市衛醫字第0102020011號診斷證明書暨高市衛醫字第3001號
    驗傷診斷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大隊、隊）處理
    少年偏差行為、曝險、觸法或學生案件通報單、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2月7日高市家防兒
    密字第11370291700號函暨個案輔導報告在卷可佐，復經本
    院勘驗監視器錄影檔案無訛。
(二)按所謂間接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以故意論」，係指行為人對犯罪事實發生可以預見，而結果
    之出現亦為其所容認，與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
    之不僅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不同。間接故意為行為人對整體
    過程及結果可想像的到，並默許（或稱容認）事實之發生及
    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略低於直接故意；直接
    故意則為行為人對整體過程及結果均明知，且有意識的希望
    事實之發生及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極強。查
    ，被告於本案審理時，描述案發當時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時
    ，供稱：「被害人當時盤腿坐在桌上，坐在我的右手邊．．．
    我坐在謝Ｏ姍正對面(被告與謝Ｏ姍之間隔著桌子)．．．被害人
    斜對著謝Ｏ姍，被害人是坐在桌子邊角上．．．桌子大概60公分
    高．．．我用手背往外揮向被害人左手肩膀處」（院卷第67頁
    、第136頁）。而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應預
    見其突然以徒手方式推盤坐在桌面邊緣之被害人左肩，被害
    人極可能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往後倒，進而受傷，被告仍為
    本案行為，並容認結果發生，具間接故意，甚為明顯。從而
    ，被告上開自白，有前揭證據可佐，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
    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
    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
    ，並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係為管教
    被害人，導正其坐於桌上之不當行為，動機雖屬良善，然手
    法係以在被害人毫無準備之情況下，徒手推被害人左肩，從
    而致被害人受有本案傷害，所為仍屬不該。又被告迄未與本
    案被害人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本案法
    益受侵害之結果仍未獲填補；兼衡被告並無前科素行，有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
    態度及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139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
    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林敏惠、陳麒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洪碩垣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88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湯英明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817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係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大榮中學附設安親班」（下稱大榮中學安親班）外聘之數學老師，吳Ｏ澤（民國000年00月生）則係該安親班之學生。甲○○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雖預見兒童盤坐在有一定高度之桌子邊緣，且四周無其他防掉落或保護裝置，如突然遭人徒手推手臂或肩膀，極有可能會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跌落地面，並進而受傷。惟甲○○竟仍基於縱使兒童可能因其上開行為而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於111年11月2日14時58分許，因認吳Ｏ澤坐於教室桌上係不當行為，為使吳Ｏ澤因驚嚇而自行從桌上下來，在吳Ｏ澤未有防備之情況下，徒手推吳Ｏ澤左肩，吳Ｏ澤因重心不穩而往後掉落，並致右側腕部挫傷合併橈骨頸非移位閉鎖性骨折。嗣經大榮中學安親班班級導師告知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已將吳Ｏ澤帶往高雄市立聯合醫院治療，並經吳Ｏ澤之法定代理人提出告訴後，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Ｏ駿之法定代理人訴由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被告甲○○於本院審理時均表明對於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無意見，並同意為證據使用(院卷第27頁、第131頁至第135頁)，茲審酌該等審判外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非供述證據
    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院卷第137頁)，核與證人即高雄市私立大榮高級中學校長張簡助立、證人即大榮中學附設大榮幼兒園行政人員高雪華、證人即被害人吳Ｏ澤之安親班班級導師蘇文玲、證人即被害人同班同學謝Ｏ姍（000年0月生）於警詢；證人即被害人、證人即被害人父親吳Ｏ駿及證人即被害人母親張Ｏ媛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復有高雄市聯合醫院111年11月8日高市衛醫字第0102020011號診斷證明書暨高市衛醫字第3001號驗傷診斷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大隊、隊）處理少年偏差行為、曝險、觸法或學生案件通報單、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2月7日高市家防兒密字第11370291700號函暨個案輔導報告在卷可佐，復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檔案無訛。
(二)按所謂間接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係指行為人對犯罪事實發生可以預見，而結果之出現亦為其所容認，與直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之不僅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不同。間接故意為行為人對整體過程及結果可想像的到，並默許（或稱容認）事實之發生及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略低於直接故意；直接故意則為行為人對整體過程及結果均明知，且有意識的希望事實之發生及結果之出現，行為人對整體之掌握度極強。查，被告於本案審理時，描述案發當時與被害人之相對位置時，供稱：「被害人當時盤腿坐在桌上，坐在我的右手邊．．．我坐在謝Ｏ姍正對面(被告與謝Ｏ姍之間隔著桌子)．．．被害人斜對著謝Ｏ姍，被害人是坐在桌子邊角上．．．桌子大概60公分高．．．我用手背往外揮向被害人左手肩膀處」（院卷第67頁、第136頁）。而被告為具有一般智識程度之成年人，應預見其突然以徒手方式推盤坐在桌面邊緣之被害人左肩，被害人極可能因驚嚇或重心不穩而往後倒，進而受傷，被告仍為本案行為，並容認結果發生，具間接故意，甚為明顯。從而，被告上開自白，有前揭證據可佐，核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傷害罪，並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本案犯行，係為管教被害人，導正其坐於桌上之不當行為，動機雖屬良善，然手法係以在被害人毫無準備之情況下，徒手推被害人左肩，從而致被害人受有本案傷害，所為仍屬不該。又被告迄未與本案被害人和解或調解，亦未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本案法益受侵害之結果仍未獲填補；兼衡被告並無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院卷第13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林敏惠、陳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川傑
　　　　　　　　　
　　　　　　　　　                  法  官 洪碩垣
　　　　　　　　　
　　　　　　　　　                  法  官 陳俊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李佳玲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